关于文学院2025届11月毕业生
毕业论文答辩的通知
根据《关于做好2025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通知》（北艺教务〔2024〕70号）文件精神以及相关管理规定，结合实际工作情况，文学院定于2025年11月9日9:00组织开展毕业论文答辩工作。本次答辩采用线下形式，统一安排在北海进行（学生住宿请自行安排），请相关同学提前做好准备，按时参加。
一、答辩名单
	序号
	学号
	姓名

	1
	202140196
	左家豪

	2
	202140486
	潘晓怡

	3
	202042325
	柳鳕容

	4
	202042306
	边宁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请参加答辩的同学于2025年11月3日前将论文定稿电子版提交至教研室，经学院审核通过后，方可参加答辩。
二、答辩室安排
	答辩室
	组长
	委员1
	委员2
	记录员

	J-303
	蔡森
	文莹
	韦帆
	钟瑜


三、注意事项
1.本次答辩不收取任何费用。如答辩未通过，需随2026届毕业生重修毕业论文，届时须按规定缴纳重修费用。
2.答辩学生需自行使用维普论文查重系统对论文定稿进行查重，查重率≤20%方可参加答辩。查重完成后，将符合查重标准的论文定稿及查重报告于11月3日前提交给康宗明老师。
3.答辩具体流程请参照5月份发布的答辩通知，实际安排以《答辩日程安排表》为准。
4.参加答辩的学生请携带4份纸质版论文至答辩现场。





文学院
2025年10月22日
